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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SF/Z JD0105004—2015《亲子鉴定文书规范》，与SF/Z JD0105004—2015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引言”“亲权指数的计算方法”“文书内容”和“特别说明”的内容（见 2015年版

的引言、第 4章、第 6章和第 8章）； 

b) 删除了“术语与定义”中的部分术语（见 2015年版的第 3章）； 

c) 增加了“文书组成”“文书正文”“文书附件”和“文书制作”的内容（见第 4章～第 7章）； 

d) 更改了文书样例的内容（见附录 A～附录 H，2015年版的附录 A～附录 H）。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司法部信息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市公安局、中国政

法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成涛、张素华、侯一平、孙宏钰、刘雅诚、鲁涤、林源。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5年首次发布为 SF/Z JD0105004—2015；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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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鉴定文书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亲子鉴定意见书的文书组成、文书正文、文书附件、文书制作和文书格式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三联体亲子鉴定和二联体亲子鉴定时撰写鉴定意见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23  亲权鉴定技术规范 

SF/Z JD0105006  法医物证鉴定X-STR检验规范 

SF/Z JD0105007  法医物证鉴定Y-STR检验规范 

SF/Z JD0105008  法医物证鉴定线粒体DNA检验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三联体亲子鉴定  paternity testing of trios 

被检测男子、孩子生母与孩子或者被检测女子、孩子生父与孩子的亲权鉴定。 

 

二联体亲子鉴定  paternity testing of duos 

被检测男子与孩子或者被检测女子与孩子的亲权鉴定。 

4 文书组成 

亲子鉴定意见书由文书正文和文书附件组成，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a) 明示“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鉴定机构名称”； 

b) 明示“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 

c) 明示“采用的技术法规、鉴定标准、技术规范或技术方法”； 

d) 明示“司法鉴定人姓名打印文本和亲笔签名”； 

e) 明示“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 

5 文书正文 

文书正文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各要素要求如下。 

a) 标题：应包括鉴定机构名称，并明确为鉴定意见书。例如，“XXX机构鉴定意见书”。 

b) 编号：宜由“鉴定机构缩略语＋年份＋专业缩略语＋序号”组成。例如，“XX 机构[20××]物

鉴字第×号”。 

c) 文书赋码：应符合相关省市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的要求（适用时）。 

d) 基本情况：应包括委托人、委托事项、委托日期、受理日期和鉴定材料等内容。 

e) 检验过程：应体现出鉴定工作所采用的技术法规、鉴定标准、技术规范或技术方法；关键试剂、

关键设备；样本分型结果、亲权指数计算结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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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分析说明：应紧密围绕孟德尔遗传定律和检验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如果在检验过程中增加了性

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STR）检验或线粒体检验，则应根据具体情况，相应按照 SF/Z 

JD0105006、SF/Z JD0105007 或 SF/Z JD0105008 的规定清晰地表述检验结果。 

g) 鉴定意见：应按照 GB/T 37223的规定出具鉴定意见。 

h) 落款：司法鉴定人落款处应采用姓名打印文本和亲笔签名的形式，同时应体现执业证号和文书

制作日期等信息，并加盖司法鉴定专用章。必要时授权签字人的落款要求同司法鉴定人。 

6 文书附件 

文书附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 

a) 被鉴定人现场采集照片（包含鉴定编号）及相关证件照片； 

b) 样本照片（适用时）； 

c) 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质照片（适用时）。 

7 文书制作 

文书制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文书的编排格式符合司法行政机关的相关要求。 

b) 司法鉴定人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签名，必要时（包括加盖认证认可标识情形的）授权签字人在

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签名。 

c) 文书的语言表述符合以下要求： 

1) 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通用专业术语规范和法律规范； 

2) 使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和符号； 

3)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符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 

4) 文字精练，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描述客观、清晰。 

d) 文书的制作数量符合主管部门的规定。 

8 文书格式 

文书格式要求如下。 

a) 应使用 A4规格（210mm×297mm）纸张，打印制作。 

b) 应单栏打印，左右、上下边距各 20mm（首页上边距空 40mm，左边距留出装订线 10mm）。 

c) 应在正文每页中注明正文共几页，同时注明本页是第几页。 

d) 文书中的文字和表格的颜色均应为黑色，图像、照片宜使用彩色。 

e) 字体和字号要求如下： 

1) 标题宜采用小 2号黑体，居中排列； 

2) 鉴定编号宜采用 4号仿宋体，居右排列； 

3) 文内一级标题宜采用 3号黑体，居左排列； 

4) 二级标题宜采用 4号黑体，段首缩进 2字符； 

5) 正文宜采用 4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段首空 2字，行间距宜为 1.5倍。 

f) 表格应采用统一的三线表，图表说明和表内文字宜用 5号仿宋体。 

g) 落款应与正文同页，不应使用“此页无正文”字样。 

9 文书样例 

文书样例如下： 

a) 三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见附录 A； 

b) 三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见附录 B； 

c) 三联体鉴定意见书（出现不符合遗传规律现象，意见：支持）见附录 C； 

d) 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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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见附录 E； 

f) 二联体鉴定意见书（出现不符合遗传规律现象，意见：支持）见附录 F； 

g) 父母皆疑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见附录 G； 

h) 父母皆疑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见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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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三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 

示例给出了三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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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三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 

示例给出了三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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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三联体鉴定意见书（出现不符合遗传规律现象，意见：支持） 

示例给出了三联体鉴定意见书（出现不符合遗传规律现象，意见：支持）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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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 

示例给出了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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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 

示例给出了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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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二联体鉴定意见书（出）现不符合遗传规律现象，意见：支持） 

示例给出了二联体鉴定意见书（出现不符合遗传规律现象，意见：支持）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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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父母皆疑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 

示例给出了父母皆疑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支持）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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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父母皆疑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 

示例给出了父母皆疑二联体鉴定意见书（意见：排除）的文书样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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